
 

  

 

檔案編號：HAB/CR 19/1/48   

 
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法律援助條例》  
(第 91 章 )  

評定法律援助申請人財務資格的準則  
每五年進行一次的檢討  

引言  
 

 在二零一一年二月十五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，行

政長官指令  –  
 

 
  A   

(a )  應訂立《2011 年法律援助 (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) (修訂 )
規例》 (載於附件 A)；以及  

 
  B   (b)  在立法會動議一項決議案 (載於附件 B)，以修訂《法律援

助條例》 (第 91 章 )第 5 及 5A 條。  
 
 
理據  
 
2 .  我們已就評定法律援助申請人財務資格的準則每五年進

行一次的檢討 (五年檢討 )所得的建議，徵詢法律援助服務局 (法
援局 )及立法會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 (事務委員會 )的意見。在

考慮所收到的意見後，我們進一步徵詢法援局及事務委員會。

我們在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當局根據

五年一次檢討的最終建議，有關建議如下  –  
 

(a )  在計算法律援助申請人可動用收入時，採用住戶每月開

支中位數代替住戶開支第 35 個百分值作為可扣除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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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如年長的法援申請人年屆 60 歲，政府當局在計算其可動

用資產時，不論其就業狀況如何，均可在其儲蓄中減除

一筆相等於普通法律援助計劃 (普通計劃 )財務資格限額的

款項；以及  
 
(c )  普 通 計 劃 的 財 務 資 格 限 額 ， 由 現 時 175,800 元 增 至

260,000 元；法律援助輔助計劃 (輔助計劃 )的財務資格限

額，由 488,400 元增至 130 萬元。  
 
3 .  為實施上文第 2(a)及 (b)段載述的改善措施，我們需要修

訂《法律援助 (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)規例》 (《評定規例》 ) (第
91B 章 )。為實施上文第 2(c)段載述的改善措施，我們需要根據

《法律援助條例》第 7 條，在立法會動議一項決議案，修訂

《法律援助條例》第 5 及 5A 條。  
 
 
《2011 年法律援助 (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) (修訂 )規例》  
 
以住戶開支中位數作為可扣除額  
 
4 .  根據載於《評定規例》附表 1 的規則，在計算法援申請

人的可動用收入以評估其是否符合法援資格時，當局會減去個

人豁免額，作為認同申請人應可保留一定金額，以應付按家庭

人數計算所需的其他支出。現時的個人豁免額是相等於“住戶開

支第 35 個百分值”的水平。  
 
5 .  政府當局自二零零零年起，以住戶開支第 35 個百分值取

代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金額，作為可扣除的個人豁免額，目的是

更切實反映需協助進行法律訴訟人士的住戶開支水平。法援局

建議以住戶每月開支中位數取代住戶開支第 35 個百分值，作為

計算可動用收入的可扣除額。我們贊同法援局的意見。  
 
6 .  為了實施有關建議，《評定規例》附表 1 須予以修訂。  
 
長者的財務資源計算方法  
 
7 .  我們理解年長申請人一般缺乏經濟能力，即使仍然受

僱，也要面對即將退休而收入減少的情況。他們較不願意動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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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產抗辯訴訟或提出訴訟，因而可能有損他們尋求公義的權

利。再者，在海外的法援司法管轄區，當局對年長申請人的財

務資源給予不同的處理，並非不常見的情況。在計算可動用資

產時有理由採用不同的處理手法，令申請普通計劃及輔助計劃

的年長人士更有利。  
 
8 .  我們曾向事務委員會建議，在計算年長申請人的可動用

資產時，不論其就業狀況如何，其年齡應定為 65 歲。回應事務

委員會委員及法援局的進一步意見，我們同意將這項年齡規定

進一步降低至 60 歲。  
 
9 .  為實施這項建議，《評定規例》附表 2 須加入一項新規

則。  
 
 
修訂《法律援助條例》的決議案  
 
放寬普通計劃及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  
 
10 .  目前，財務資源不超過 175,800 元的人士，在經濟上符

合資格根據普通計劃申請法律援助。輔助計劃的相應限額為

488,400 元。兩項財務資源限額分別載於《法律援助條例》第 5
及 5A 條。  
 
11 .  我們曾就財務資格限額的增幅，諮詢法援局和事務委員

會的意見。我們以往曾建議，把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定為

100 萬元。不過，法援局建議，應把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定

為 130 萬元。雖然香港大律師公會建議 300 萬元應是較合適的

水平，但立法會議員普遍支持法援局的見解。再者，現行的輔

助計劃有別於涵蓋範圍較廣的普通計劃，輔助計劃的案件在討

回損害賠償和訟費方面較有保證，因而有更大空間提高該計劃

的財務資格限額，而無損計劃的財務穩健情況。因此，我們修

改了輔助計劃的建議財務資格限額，由 100 萬元調整至 130 萬

元。  
 
12 .  為實施這項建議，我們須按照《法律援助條例》第 7
條，在立法會動議一項決議案，以修訂《法律援助條例》第 5
及 5A 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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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13 .  立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— 
 
 實施上文第 2(a)及 (b)段載述的改善措施︰  
 刊登憲報  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五日  

 提交立法會  二零一一年三月二日  

 
 
 實施上文第 2(c)段載述的改善措施︰  
 就在立法會動議決議案  

作出預告  

二零一一年三月二日  

 在立法會動議決議案  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日  

 
14 .  改善措施會於民政事務局局長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所指定

的日期起實施。  
 
 
建議的影響  
 
15 .  建議的法例修訂不會影響《法律援助條例》和《評定規

例》的現行約束力。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

文，對經濟、生產力、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。 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6 .  就建議放寬財務資格限額、以住戶每月開支中位數作為

其中一項可扣除額和從年長法援申請人的資產中減除部分款項

的總體和個別影響，令個案量可能增加，不過，若要就此作出

有意義的預測是不可能的。法律援助申請數目及相應的個案量

增減，與申請人的財務資格限額／財務資源並無直接關係，這

是因為即使有更多人符合資格申請法援，提出訴訟的需要不一

定會自動增加，而申請數目也不會按比例上升。我們粗略估

計，普通計劃的個案量每增加 5% ，對經濟的影響每年將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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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,500 萬元左右 (以全年計算 )。我們會密切注意個案量的實質增

減。對於提高輔助計劃財務資格限額的建議，我們相信進一步

把財務資格限額上調至 130 萬元，不會對輔助計劃在財政上自

給自足的能力有任何重大影響。不過，假如輔助計劃真的出現

無力償債情況，政府或需給予財政援助。輔助計劃上次於一九

九五年擴大範圍以涵蓋某些專業疏忽申索時，政府曾向輔助計

劃基金注資 2,700 萬元。  
 
17 .  法律援助署 (法援署 )會承擔實施有關建議所涉及的任何額

外財政負擔。如有需要，我們會因應建議實施後的實際案件

量，根據現有的資源分配機制尋求新的資源，以應付可能出現

的額外費用。  
 
對公務員的影響  
 
18 .  預期實施建議之後，處理及審核申請的工作量會隨申請

數目增加而上升。法援署將會增設／重新調配 11 個非首長級公

務員職位，以應付額外的工作量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9 .  我們已就建議諮詢法援局及事務委員會。事務委員會備

悉上文第 2 段所載，當局在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提出的最後建議。在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事務委

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會曾查詢修訂法例的進度，並促請當局盡快

提出修訂，以便實行每五年進行一次的檢討所得的建議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20 . 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及公眾查

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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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 
 
21 .  現時，如申請人的財務資源不超過 175,800 元，便合資

格申請普通計劃；如申請人的財務資源在 175,800 元以上而又

不超過 488,400 元，可申請輔助計劃，這項輔助計劃適用於人

身傷亡索償案件，以及因醫療、牙科及法律專業人員疏忽而提

出的索償訴訟，而有關索償額超過或很可能超過 60,000 元 (計劃

也包括根據《僱員補償條例》提出的補償申索，但索償金額並

無規限 )。  
 
22 .  為回應社會人士的訴求，以及經考慮事務委員會、法律

專業團體及相關各方的意見後，我們建議實施上文第 2 段載述

的改善措施，以改善法律援助申請人的資格準則。  
 
 
查詢  
 
23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 2835 1233 聯絡首席助

理秘書長 (公民事務 )2 周錦玉女士。  
 
 
 
 
民政事務局  
二零一一年二月   


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法律援助條例》  

(第 91 章 ) 

評定法律援助申請人財務資格的準則  
每五年進行一次的檢討  

 
附件  

 
 
 

附件 A -  《 2011 年法律援助 (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)(修訂 )

規例》  

 

附件 B -  決議修訂《法律援助條例》第 5 及 5A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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